
青岛市第七实验初中·文汇中学
（区胶南一中附属学校）
2021年七年级新生招生简章

根据青岛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1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青教通字〔2021〕39号）和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做好 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青西新教体字〔2021〕166号）精神，现将我校（简称文汇中学）2021年七年级新生入学报名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招生对象
招收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当年小学六年级毕业生。根据学生户籍和监护人住宅情况将新生学位类型分为5类：
学位类型1：本区户籍儿童，落户地址与监护人住宅房产一致，均在文汇中学片区内；
学位类型2：本区户籍儿童，落户地址与监护人住宅房产不一致，监护人住宅房产在文汇中学片区内；
学位类型3：本区户籍儿童，落户地址在文汇中学片区内，儿童及其监护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内均无自有住宅房产；
学位类型4：符合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儿童，监护人住宅房产在文汇中学片区内；
学位类型5：符合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儿童，监护人在文汇中学片区内租房居住。
二、招生区域
文汇中学：大珠山路以东、双珠路以南、大卢河以西、风河以北的区域。
[bookmark: _GoBack][image: lADPDiCpvIZ8VqfNCbDNDbQ_3508_2480]三、报名方式
根据《青岛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推进全市义务教育招生“一网通办”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教通字〔2021〕6号）要求，全区公办、民办中小学统一实行招生报名“一网通办”。家长可选择手机端或电脑端报名的方式完成入学信息登记。
1.手机端报名
学生监护人需提前下载“爱山东青e办”APP或“爱山东”APP，完成注册及身份认证，在手机端进行信息采集、证明材料上传和志愿填报。
2.电脑端报名
家长在“爱山东青e办”APP完成注册及身份认证后，也可选择在电脑端打开招生平台网址扫码登录，进行信息采集、证明材料上传和志愿填报。
电脑端报名网址：
初中：https://qdhd.eduzs.net:9203/qdhdczzs/
3.“一网通办”的具体操作
家长可关注“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微信公众号，或通过“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www.huangdao.gov.cn）”查询，路径如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首页-部门信息公开-区教育和体育局-信息公开目录-公示公告。
4.报名时段
为确保安全，该系统在每个报名阶段的首日9:00开放，直至每个报名阶段最后一天的24:00关闭。在每阶段的报名信息采集时间段内，家长可随时修改报名信息，信息采集截止后，平台封闭，所登记的入学信息不再更改。
四、报名入学日程安排
根据区局统一部署，2021年新生招生工作分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文华中学和博文中学面向学位紧张的区域（新区四中、新区六中、弘文学校和文汇中学的招生片区）招生报名： 
1.报名信息采集时间：7月6日
2.学校审核时间：7月7日
3.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7月8日
（二）第二阶段 
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本区户籍学生（即学位类型1、2、3）和非本区户籍自购房学生（即学位类型4）报名：
1.报名信息采集时间：7月9日—7月13日
2.学校审核时间：7月14日—7月17日
3.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7月24日
（三）第三阶段（第二阶段结束后学校若有空余学位时，方进行第三阶段报名）
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租赁房学生（即学位类型5）报名：
1.报名信息采集时间：7月25日—7月27日
2.报名方式：
家长需根据房屋租赁备案地址和各学校空余学位情况报两个志愿：
一志愿必须为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地址所对应的学区公办学校，即一志愿填写文汇中学，必须确保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地址在文汇中学的招生范围内。若文汇中学已无学位，一志愿只能为空。一志愿填写错误的将直接进入二志愿的录取。
二志愿可根据各公办学校的空余学位情况报名（二志愿可不受租赁地址及学校划片范围的限制）
3.一志愿学校审核及录取时间：7月28日—7月29日
4.一志愿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7月30日（未被一志愿学校录取的学生，请家长关注二志愿学校的审核通知）
5.二志愿学校审核及录取时间：8月1日
6.二志愿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8月2日
（四）补录阶段 （第三阶段结束后学校若有空余学位时，方进行补录）
在以上报名阶段未被报名学校录取的学生以及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学生报名： 
1.报名信息采集时间：8月3日
2.报名方式：家长在网上报名系统中选择有空余学位的学校进行报名。
3.录取方式：
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按报名时间依次录取符合我区公办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
4.学校审核时间：8月4日
5.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8月5日
备注：除补录阶段外，其他报名阶段不以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录取依据。通常各阶段开放报名的第一天注册登录人数较多，容易发生网络拥堵，建议家长在前三个报名阶段错开报名高峰，合理安排报名时间。
五、网上报名的准备材料及审核方式
1.报名准备材料
（1）本区户籍的儿童	
家长需准备公安部门核发的儿童随父母同户的户口簿和儿童父母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进行审核确认；儿童户籍不与父母同户的，需同时准备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子关系；
使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报名的，需准备公安部门核发的儿童随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户的户口簿，以及与户籍地址一致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
（2）非本区户籍的儿童
家长需准备儿童父母一方在本区的劳动合同、社保卡（同时提交由合同单位为其在本区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保明细）或工商营业执照(在本区办理的登记时间一年以上)；父母一方在本区的居住证；父母一方在本区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或在本区办理的登记时间一年以上的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学生及其父母在原籍的户口簿；儿童户籍不与父母同户的，需同时准备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子关系；儿童父母一方非西海岸新区户籍但户籍属于青岛市内的，不再需要提供“山东省居住证”。
2.入学材料审核
学校将通过大数据比对结合现场审核等方式，优化报名信息审核流程，降低信息核实、材料验证成本，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网上报名“一网通办”。在提交报名材料时，系统提示需要家长上传照片的材料，需要家长带好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校现场审核，审核具体安排请家长关注报名平台通知和文汇中学微信公众号。
家长需真实、准确地提报相关入学信息，如提供虚假报名材料经查证属实的，学校将不予录取，家长将只能在最后的补录阶段重新报名其他学校。
六、录取方式及录取原则
学校将依据学位类型的优先级和在报名学校的排名依次录取，录满为止。
学位类型1、2、4以住宅类房屋产权证办证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当出现办证日期一致时，本区户籍以落户我区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非本区户籍以来我区务工或经商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以社保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准）；学位类型3以落户我区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学位类型5以来我区务工或经商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以社保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准），当社保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一致时，以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登记日期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在补录阶段，若学校有空余学位，则按照家长报名时间依次录取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学生。
如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在补录阶段后仍未被录取，则由区教育和体育局统筹安排到未满招生计划的相对就近的公办初中就读。
七、学校招生咨询电话：（请于工作日上班时间拨打）
0532-58953016     0532-58953036  
17762016879
八、区局招生咨询电话及监督电话
招生咨询电话：0532-86988782    0532-86988962
招生监督电话：0532-88192020  

青岛市第七实验初中·文汇中学
                                2021年6月4日 










温馨提示：
1.因疫情防控需要，家长若需要到学校进行现场审验材料，请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出示“电子健康码”，并配合做好测温工作。
[image: 1622805503(1)]2.请各位家长及时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了解学校招生简章以及后续的相关安排。纸质简章学校将发送到周边各小学，其他学校的可自行到文汇中学传达室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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